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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为全文强制。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浙江省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加强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改

善环境质量，结合浙江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控要求以及相应的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标准是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的基本要求。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国家出台相应行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涉及本标准未作规定的污染物项目或排放标准严于本标准时，这些污染物项目执行国家标准要

求。 
本标准替代DB33/2147—2018《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DB33/2147—2018相比，除结构

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取消了排放限值阶段划分（见表1，2018年版本的4.1.1、4.1.2、4.1.3、4.1.4和表1）； 
b）增加了氨管控要求，更改了颗粒物排放限值（见表1，2018年版本的表1）； 
c）更改了排放绩效要求（见表2，2018年版本的表2）；  
d）更改了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见4.3，2018年版本的4.3）； 
e）更新了监测分析方法（见表3，2018年版本的表3）。 
本标准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生态环境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研究院。 
本标准及其所替代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DB33/2147—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标准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2□年□□月□□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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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控要求以及相应的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燃煤电厂或燃煤发电锅炉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新建燃煤电厂或燃煤发电

锅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工程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大

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单台出力65 t/h以上的燃煤（含水煤浆）发电锅炉；各种容量的煤粉发电锅炉；单台

出力65 t/h以上采用生物质、煤矸石、油页岩、石油焦等燃料的发电锅炉，参照本标准执行；非发电锅

炉参照发电锅炉执行。 

以煤炭及其制品为主掺烧其他燃料的发电锅炉或燃煤锅炉协同处理固体废物，除执行本标准外，还

应执行相应的污染控制标准的规定。 

本标准不适用于各种容量的以生活垃圾、危险废物为燃料的发电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

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8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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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8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火力发电及锅炉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9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12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

红外光谱法 

HJ 1287  固定污染源废气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望远镜法 

HJ 133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DB33/T 2167  燃煤电厂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排放监测技术规范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火电》 

《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令 第28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令 第3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燃煤电厂 coal-fired power plant 

以煤炭及其制品为燃料的火力发电厂。 

[来源：GB 13223—2011，3.1，有修改] 

3.2  

现有燃煤发电锅炉 existing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boiler 

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燃煤发电锅炉。 

[来源：GB 18484—2020，3.21，有修改] 

3.3  

新建燃煤发电锅炉 new coal-fired power generation boiler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燃煤发电锅炉。 

[来源：GB 18484—2020，3.22，有修改] 

3.4  

颗粒物 particulate matter 

燃料和其他物质在燃烧、合成、分解以及各种物料在机械处理中所产生的悬浮于排放气体中的固体

和液体颗粒状物质，包括除尘器未能完全收集的烟尘颗粒及烟气脱硫、脱硝过程中产生的次生颗粒状物

质。 

[来源：HJ 836—2018，3.1，有修改]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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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状态 standard condition 

废气在温度为273.15 K，压力为101325 Pa时的状态，简称“标态”。本标准规定的排放浓度均指标准

状态下的干烟气中的数值。 

[来源：GB 41618—2022，3.12] 

3.6  

氧含量 oxygen content 

燃料燃烧时，烟气中含有的多余的自由氧，通常以干基容积百分数来表示。 

[来源：GB 13223—2011，3.2] 

3.7  

基准氧含量 benchmark oxygen content 

用于折算燃烧源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而规定的氧含量的基准值 
[来源：HJ 945.1—2018，3.12] 

3.8  

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reference oxygen emission concentration of air pollutants 

以 6% O2（干烟气）作为基准，将实测获得的标准状态下的大气污染物浓度换算后获得的大气污

染物排放浓度。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污染物浓度的排放限值，均指在标准状态下以6%（体积分数）O2（干

烟气）作为换算基准换算后的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 

[来源：GB 18484—2020，3.20，有修改] 

3.9  

测定均值 average value 

在一定时间内采集的一定数量样品中污染物浓度测试值的算术平均值。颗粒物和重金属类污染物的

监测应在 0.5~8 小时内完成不少于3 个样品的采集。 

[来源：GB 18484—2020，3.16，有修改] 

3.10  

小时均值 hourly average value 

任何 1 小时污染物浓度的算术平均值；或在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 3~4 个样品测试值的算

术平均值。 

[来源：GB 18484—2020，3.17] 

3.11  

有效小时均值valid hourly average 

整点1 h内不少于45 分钟的有效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来源:HJ 75—2017，3.6] 

3.12  

排放绩效 generating  performance 

每生产1kWh电量或等效发电量所排放污染物的量。 

3.13  

密闭 airt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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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质不与环境空气接触，或通过密封材料、密封设备与环境空气隔离的状态或作业方式。 

[来源：GB 41618—2022，3.8] 

3.14  
封闭  closed/close  
利用完整的围护结构将物料、作业场所等与周围空间阻隔所形成的状态或作业方式。对于封闭的区

域或建筑物，除人员、车辆、设备、物料进出时，以及按照规范要求设立的排气筒、通风设施（通风口、

通风带、通风格栅等）外，门窗及其他开口（孔）部位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来源：GB 41618—2022，3.9，有修改] 

3.15  

无组织排放 fugitive emission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包括开放式作业场所逸散，以及通过缝隙、通风口、敞开

门窗和类似开口（孔）的排放等。 

[来源：GB 41618—2022，3.7] 

4 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有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1.1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新建燃煤发电锅炉执行表 1中规定的排放限值。自 202□年□□月□□日

起，现有燃煤发电锅炉执行表 1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表1 燃煤发电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单位：mg/m3（烟气黑度除外）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1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颗粒物 5 

烟囱或烟道 

2 二氧化硫 35 

3 氮氧化物 50 

4 汞及其化合物(以 Hg 计) 0.03 

5 氨 2 2.5 

6 烟气黑度（林格曼黑度，级） 1 烟囱排放口 

注a：适用于烟气处理中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的锅炉 

 

4.1.2 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执行 GB/T 16157 的规定，按式（1）换算成基准氧含量为 6%条

件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并以此作为达标判定依据。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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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O
O

ϕ
ϕρρ

−
−

×=   ……………………………………(1) 

式中：ρ——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mg/m3； 

ρ'——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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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O2)——实测的氧含量，% ； 

φ(O2)——基准氧含量，本标准中为6%。 

4.1.3 当执行不同排放控制要求的废气合并排气筒排放时，应在废气混合前进行监测，并执行相应的排

放控制要求：若可选择的监控位置只能对混合后的废气进行监测，则应按各排放控制要求中最严格的规

定执行。 

4.2 排放绩效控制要求 

4.2.1 自标准实施之日起，新建燃煤发电锅炉执行表 2中规定的排放绩效值。自 20□□年□□月□□

日起，现有燃煤发电锅炉执行表 2中规定的排放绩效值。 

表2 燃煤电厂排放绩效要求 

单位：mg/kWh 

污染物 排放绩效值 

颗粒物 17.5 

二氧化硫 122 

氮氧化物 175 

4.2.2 燃煤电厂应按照有关法律和法规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考核，许可排放量可依据装机容量采用排放

绩效法测算，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部分折算成等效发电量测算，具体测算方法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  火电》执行。 

4.3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4.3.1 无组织排放控制执行时间 

新建燃煤电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现有燃煤电厂自 202□年□□月□□日起执行。 

4.3.2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4.3.2.1 原辅料储存、卸载、运输、制备系统 

4.3.2.1.1 储煤场应采用封闭料场（仓、库），并采取喷淋（雾）等抑尘措施。 

4.3.2.1.2 火车、汽车卸煤时，应采用封闭的翻车机室、受煤站；码头卸煤时，使用抓斗等易产尘方式

卸船的，应采取抓斗限重、加装料斗挡板、喷淋（雾）等抑尘措施。卸煤过程应采取喷淋等抑尘措施；

采用皮带机输送煤的，应在输煤栈桥等封闭环境中进行，并对落煤点采用喷淋或密闭等防尘措施；煤仓

进料口应设置集气罩并配置除尘设施，或采取密闭等抑尘措施。 

4.3.2.1.3 厂内煤炭输送应采取封闭廊道（栈桥）、转运站等封闭输送方式，煤炭的破碎、筛分、制粉

等系统应采取碎煤机室、原煤仓、煤粉仓、煤仓间等封闭方式，产尘点应配备除尘设施。 

4.3.2.1.4 原辅料场出口应设置车轮清洗和车身清洁设施，或采取其他有效控制措施。 

4.3.2.1.5 石灰石粉、生石灰粉等粉状辅料的储存、卸载、输送、制备等过程应密闭，产尘点应配备除

尘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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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6 氨的储存、卸载、输送、制备等过程应密闭，并采取氨气泄漏检测措施。 

4.3.2.1.7 厂区道路应硬化。道路采取清扫、洒水等措施，保持清洁。 

4.3.2.2 副产物贮存、转运系统  

4.3.2.2.1 临时存放的灰渣应储存于灰库、渣仓内，产尘点应配备除尘设施。干灰运输应采用气力输送、

罐车等密闭方式；脱硫副产物、渣料等应封闭运输，装卸过程应采取抑尘措施，产尘点应配备除尘设施。 

4.3.2.2.2 干灰场堆灰应喷水碾压，裸露灰面应苫盖；湿灰场应保持灰面水封。 

4.3.3 运行与记录 

4.3.3.1 废气收集系统、污染治理设施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废气收集系统或污染治理设施发生

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转，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 

4.3.3.2 燃煤电厂应记录废气污染治理设施及其他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的主要运行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运行时间、废气处理量、喷淋/喷雾（水或其他化学稳定剂）作业周期和用量等。 

4.3.4 其它 

燃煤电厂应通过工艺改进等其他措施实现等效或更优的无组织排放控制目标。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

界定按附录 A 执行。因安全因素或特殊工艺要求不能满足本标准规定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的，应采

取其他等效污染控制措施，并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5 污染物监测要求 

5.1 一般要求 

5.1.1 燃煤电厂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和 HJ 819、HJ 820 等规定，建立自行监

测制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对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

始监测记录，按照相关规定如实公开污染物自行监测数据。 

5.1.2 燃煤电厂应依据《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按照 HJ 75、HJ 76 的要求安装、调试、验收、

运行及管理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并与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联网。 

5.1.3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监测，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燃煤

电厂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 HJ 1405、DB33/T 2167 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

样测试平台和排污口标志。 

5.2 监测采样与分析方法 

5.2.1 对燃煤发电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采样方法、采样频次、采样时间和运行负荷等要

求，按 GB/T 16157、HJ/T 397 及 DB33/T 2167 的规定执行。 

5.2.2 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监测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应按照 HJ/T 373 的要求执行。 

5.2.3 对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的分析测定采用表 3 所列的方法标准。本标准实施后国家发布的

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标准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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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大气污染物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2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5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1 

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

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7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8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1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1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1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

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13 
汞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14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汞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热裂解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917 

15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16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330 

17 
烟气黑度 

固定污染源排放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烟气黑度图法 HJ/T 398 

18 固定污染源废气 烟气黑度的测定 林格曼望远镜法 HJ 1287 

6 实施与监督 

6.1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6.2 燃煤电厂是实施排放标准的责任主体，应遵守本标准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要措施

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燃煤电厂未遵守本标准规定的控制要求，构成违法行为的，应依照法律法

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6.3 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颗粒物、汞及其化合物测定均值高于本标准规定的排

放浓度限值，判定为超标排放；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浓度任意小时均值高

于本文件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判定为超标排放。采用自动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获取的监测数据

计算得到的任意有效小时均值高于本标准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判定为超标排放。 

6.4 本标准实施后，燃煤电厂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要求与本标准不一致的，应当在标准实施之日前依法

变更排污许可证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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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界定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界定见表 A.1。 

 无组织排放控制措施界定 

序 号 作业类型 措施界定 示例 

1 密闭储存 
将物料储存于与环境空气隔离的建（构）筑物、设

施、器具内的作业方式 
料仓、灰仓、储罐等 

2 密闭输送（运输） 物料输送过程与环境空气隔离的作业方式 管道、罐车等 

3 封闭储存 

将物料储存于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建

筑物内的作业方式，建筑物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随

时保持关闭状态 

储煤场、储库、仓库等 

4 封闭输送（运输） 

在完整的围护结构内进行物料输送作业，围护结构

的门窗、盖板、检修口等配套设施在非必要时应随

时保持关闭状态 

输煤栈桥、皮带通廊、封闭车

厢等 

5 封闭车间 
是指具有完整围墙(围挡)及屋顶结构的建筑物，建

筑物的门窗在非必要时应随时保持关闭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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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以煤炭及其制品为主掺烧其他燃料的含义 

 

其他燃料指的是用生活垃圾、污泥、废纺织物、废塑料等一般工业固废以及RDF燃料棒作为替代燃

料。其他燃料掺烧率不超过入炉物料总质量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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